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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4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汤臣倍健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3 

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

2025年4月25日10:00在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道黄埔大道东91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

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

体董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，实际参加董事7人，其中董事梁水生先生和汤

晖先生、独立董事邓传远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。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允超先

生召集和主持，董事会秘书唐金银女士列席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

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本次会议以表决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： 

1.审议通过了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2.审议通过了《2024汤臣倍健ESG报告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《2024 汤臣倍健 ESG 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 2025 年 4 月 22 日实施完成 2024 年度权益分派（每 10 股派发现金

红利 3.60 元含税），根据公司《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的规定及 2024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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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70 元/股调整为 7.34 元/股。 

董事林志成先生、汤晖先生作为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，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国浩律师（广州）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

讯网的《关于调整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

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7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

对象资格，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24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；根据华兴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公司 2024 年年度审计报告，公司 2024 年营业

收入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，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

属期归属条件未成就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 375 万股

限制性股票需作废。根据公司《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的规定及 2024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董事会同意作废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

股票数量共计 615 万股。 

董事林志成先生、汤晖先生作为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，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国浩律师（广州）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

讯网的《关于作废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 

1.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.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